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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介介代代办办公公司司，，用用的的竟竟是是萝萝卜卜章章
济南多家公司被坑，其中一家一天没开张被罚了5万

最近，济南市民杨女士非常苦恼，她和女儿合开的
红酒公司一天没开张，却收到了工商局下发的五万元
罚款通知，原因是她的工商注册地址是假的，且租赁合
同上盖的是“萝卜章”。

与杨女士一样，还有四家公司因为同一个假地址
和假公章遭到了处罚。问题的源头，则要从这些公司委
托了同一家工商注册代理公司说起……

去年5月，市民杨女士想
与女儿小宛合开一家公司，
代理销售法国红酒。到济南
市历下区工商局咨询时，她
们遇到了山东宏国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的员工，对方
称可以帮她们代办公司注册
业务。

小宛谨慎核查了这家公
司的情况。“成立于2010年4
月，有正规网站，现场人来人
往，生意不错。”小宛说，这家
公司的名片上标注，位于济
南市历城区国税局大院内，
这让她更加放心。

之后，母女二人与宏国
公司签订了委托协议，由该
公司会计邓某平负责代办事
宜。

注册公司需要办公场
所，邓某平给杨女士推荐了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山东地质
勘察院内的一座办公楼，房
租每月200元。签合同前，杨
女士特地去考察，但邓某平
说二房东不在，她们没有进
屋详看。

其后，杨女士交予邓某

平一年租金2400元。杨女士
称，她没有看到与房东的租
赁合同。

去年6月21日，杨女士的
营业执照办下来了，公司名
叫济南赤霞商贸有限公司。
谁知一个月后，济南市历城
区工商局通知她说，公司注
册地址是假的。

在济南市工商局网站上
的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栏内，
今年3月10日公布了名为《济
南赤霞商贸有限公司提交虚
假材料、隐瞒事实取得公司
登记案》的文件。该文件称，
该公司登记住所为济南市历
城区烈士山东路3号310室，
但该地址属于济南微涛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双方未签租
赁协议，且这个地址没有310
室；租赁合同上盖的是山东
省冶金地质水文勘察公司的
章，但该公章是伪造的，且后
者的实际地址为烈士山北路
6号。

据此，工商部门认定赤
霞商贸有限公司提交虚假材
料，对其处以五万元罚款。

因为提供虚假材料被工
商部门处罚的不止杨女士一
家。

记者从济南市工商局的
信息公告栏里发现，注册于
烈士山东路3号的另外四家
公司，也收到了与赤霞商贸
有限公司相同的罚单。这四
家公司分别是成立于2014年
7月的山东朗通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308室的益宽商贸
有限公司，306室的美铭自
动化科技有限公司，305室
的济南思域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据了解，这几家公司
都是宏国公司代为注册的，
且租赁合同上也是邓某平加
盖的假公章。

记者联系了美铭公司的
朱经理，但对方不愿接受采
访。

3月16日，记者来到山东

省冶金地质水文勘察公司，
该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
里的地址是烈士山北路6号。

杨女士说，这里不是去
年邓某平带她考察过的地
方。实际上，她当初去的是位
于烈士山北路1 5号的中化
地质矿山总局山东地质勘
察院。院内有一栋黄色的
三层小楼，三楼有几个房
间，其中两间分别挂着不同
公司的牌子。

也就是说，杨女士当初
考察的地方，与租赁合同上
的出租方以及公司注册场
所，是三个不同的地址。

对此，杨女士称，因为
这 一 带 的 门 牌 号 普 遍 缺
失，且地质勘察院与地质
水文勘察公司名称相近，
她事先毫不知情，都是邓
某平给办理的。

据悉，这一连串造假问
题的曝光很偶然。

历城区工商局发布的一
份通知显示，2015年7月13
日，执法人员接到四川省大
邑县女孩侯珍珍的来信，称
自己被冒名注册了公司。这
家公司就是济南益宽商贸有
限公司，由邓某平于2015年4
月代为注册。在核查过程中，
执法人员发现该公司所在的
烈士山东路3号为假地址，由
此，另外四家公司的问题也
被牵出。

小宛说，去年7月接到工
商部门通知后，她第一时间
联系了邓某平。对方先是安
慰她“那个地方没有门牌号，
可能弄错了”，后来又说“是

二房东把大家都骗了”。至于
假公章，邓某平则说“害怕有
事，给销毁了”。

杨女士称，她们多次联
系宏国公司的总经理崔某
国，对方曾承诺今年春节前
解决问题，但一直没有结果。

3月16日，记者来到位于
七里河路5号的宏国公司，其
办公室是几间简陋的小平
房，外面也没有挂公司牌子。
有意思的是，该公司位于历
城区国税局宿舍大院内，而
非其名片上印的历城区国税
局大院内。

记者致电邓某平，但她
未接受记者采访。崔某国也
在电话中拒绝接受采访，称
愿与杨女士法庭上见。

如果事实确如杨女士所
说，是中介过错才造成材料有
假，杨女士是否可以免除五万
元罚款呢？3月16日，济南市历城
区工商局在书面答复中表示，
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代理人
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行为，
其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
如果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对被
代理人造成损失或损害，双方
可按照处理民事纠纷的方式方
法，或通过协商，或通过诉讼解
决。

那么，从2014年7月第一家
公司注册，到2015年7月地址造
假问题被揭露，为何一年时间

里工商部门都没有发现这个问
题呢？

对此，历城区工商局在书
面答复中称，根据《济南市人民
政府关于改革工商登记制度优
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济政
发〔2014〕11号）规定，公司登记
机关在受理公司登记申请时，
仅对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
审查其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
合形式。而提交申请材料的真
实性由申请人负责，并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对于宏国公司在此事中的
明显违法行为，比如加盖假公
章的情况，历城区工商局称，曾

两次向公安机关进行涉嫌犯罪
移送，移送情况也两次向检察
机关进行备案，检察机关已作
备案处理。

对于宏国公司等中介代办
业务中出现的问题，历城区工
商局提醒创业者，选择代理机
构，一要审核其营业执照，与代
理机构签订书面的代理协议，
明确责任和义务；二是申请人
自身要尽到对提交登记材料真
实性的审查义务；三是不要和
代理机构串通，提交虚假的登
记材料或隐瞒事实，骗取工商
登记。

本报记者 魏新丽

目前，杨女士已经委托律
师起诉宏国公司。

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主
任律师王新亮认为，杨女士和
宏国公司之间是委托合同关
系，宏国公司收取了1500元费
用。“根据合同法规定，受托人
在办理委托事项时，应该尽到
合理审慎的义务，但是现在却
出现严重过错，给委托人造成

重大损失。合同假公章是宏国
公司盖的，这种情况下，杨女
士的经济损失和其他损失，应
由受托人给予赔偿。杨女士向
法院起诉赔偿注册时的手续
费和罚款，是完全符合法律规
定的。”

此外，王新亮指出，此案中
还涉及假公章的问题。根据我
国刑法规定，私刻企事业单位

公章是违法犯罪行为，属于
“私刻企事业单位公章罪”，杨
女士有权向公安机关报案，请
求公安部门介入调查。“如果
罪行属实，可判处两年以下有
期徒刑。”同时，如果公司从事
违法犯罪行为，工商部门可以
对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罚款
处罚。

本报记者 魏新丽

根据公司注册的相关法律
规定，注册公司必须有固定办
公场所。但对于很多处于初创
阶段的小微企业来说，无力购
买或租用独立的办公场地，而
且很多新兴行业如移动互联
网、电子商务、网络服务行业
等，主要经营活动在网络上进
行，无需独立办公场地。

因此，伴随着工商登记制
度改革的深入，“一址多照”、

“席位注册”等政策落地实施。
拿济南市高新区率先试点

的“席位注册”来说，只要符合
有关条件，一个办公室可以隔
出多个“格子间”，最小的“格子
间”可能是一张桌子，打上编号
也可以注册企业。

对于不少企业注册代理机
构来说，为客户寻找合适的办
公场所也是业务内容之一。不
过，其中不乏违法操作空间，造
成经营地与注册地不统一的

“皮包公司”问题。
《中国税务报》去年12月22

日曾报道，济南市历下区国税

局去年1月曾接到举报，注册地
址为济南市同一栋楼同一楼层
不同房间号的七家企业都在招
聘会计，并涉嫌倒卖发票。税务
人员上门核查发现，与这七家
企业注册房间号相对应的，竟
然是七间棋牌室。

据2014年5月份的一篇报道，
济南市历下区工商局的工作人
员曾指出，公司注册地与经营地
址不符的，应及时办理迁址手
续，若未办理，就构成异地无证
经营，会受到处罚。 （宗禾）

本报记者 魏新丽 实习生 王荣 李昔诺 杨庆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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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国公司的办公室是一溜小平房，外面没
有挂任何牌子。 本报记者 魏新丽 摄

▲宏国
公司位于济
南市历城区
国税局宿舍
大院内。
本报记者
魏新丽 摄

▲租赁合同上出租方的公章是中介
工作人员伪造加盖的。

本报记者 魏新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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